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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征集“环境守护者”行动
优秀案例的通知
各市（县）区环保局、新吴区安监环保局：
根据《关于开展“环境守护者”行动的通知》（苏环办〔2017〕268号）要求，为推广和宣传各地“环境守护者”行动的经验与做法，激发“环境守护者”参与积极性，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“环境守护者”行动优秀案例征集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征集范围
围绕“环境守护者”重点开展的四方面内容，重点选择优秀的观察记录、调研报告、监督信息、公益活动等（监督信息类案例应包含环保部门处理情况的介绍）。
二、案例要求
（一）案例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，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，主题鲜明，观点正确。
（二）案例要真实可信，描述要客观、中立，数据要准确，能如实反映真实情况。
（三）案例要重点突出、言简意赅，能从方法上启发思路，从模式上提供借鉴，从实践上引导创新，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典型性。
（四）案例详情应包含案例背景、主要内容、实施过程、经验成效等方面（报送格式详见附件）。可配图辅助说明，视频、音频文件可和附件一并报送。
  三、有关事项
（一）各地要高度重视，安排专人负责收集、筛选和整理“环境守护者”提交的信息，深入调查比较，认真做好优秀案例选送工作。
（二）各地每月推荐1个优秀案例，多者不限。市局将每月择优向省厅推荐2个优秀案例，省厅将在5月份组织优秀守护案例评审工作，择优遴选优秀案例在“六五”环境日期间发布，并在省环保厅官网、“江苏环保”微信、微博、《江苏环境》杂志、交汇点绿政等平台集中宣传和展示。
（三）各地要积极做好“环境守护者”行动的宣传，注重培育典型，充分发挥各媒体平台的宣传优势，不断扩大活动影响力。
（四）请各地于每月20日前将优秀案例以电子邮件的形式报送市环保局宣教处。
（联系人：张虎；电话：0510-81823460；邮箱：hbjxjc@126.com）
附件：“环境守护者”行动优秀案例推荐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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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年1月12日
附件
“环境守护者”行动优秀案例推荐表

推荐单位：
	案例名称
	

	环境守护者姓名
	
	所在单位及职务
	

	手机号码
	
	电子邮箱
	

	案例详情
	

	推荐理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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